
对
“
故意犯罪阶段

”
的再认识

徐 逸 仁

故意犯罪
,

有没有一个发展阶段 ? 回答是肯定的
。

故意犯罪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形
:

一种

是突发性故意犯罪
。

即行为人突然决意实施犯罪
。

从形成犯罪决意到实施 犯 罪 行 为
,

产生

犯罪结果
,

只用很短暂的时间
,

有时仅在转瞬之间
。

这种突发性的故意犯罪是一气呵成
,

没

有显露出犯罪阶段来
。

另一种是预谋性故意犯罪
。

即行为人从产生犯罪动机
、

形 成 犯 罪 决

意
、

经过犯罪预备
,

转而着手实施犯罪
,

最后完成 了犯罪行为或者达到某种预期 的 犯 罪结

果
。

这种预谋性故意犯罪是显露出犯罪阶段来的
。

后一种故意犯罪情形表明
: 凡是预谋性故

意犯罪
,

行为人从产生犯罪动机到犯罪行为的完成或产生某种预期的犯罪结果
,

往往需要一

个时间过程
,

这个过程被称之为
“ 故意犯罪阶段

。 ”

早在罗马刑法中
,

就将故意犯罪分为三个阶段
,

即
:

( 1) 犯意 , ( 2) 预备 , ( 3) 行为
。

并规定对单纯犯意
,

不加处罚
。

预备行为
,

除叛逆罪外
,

均不予处罚
。

必须有犯罪之行为
,

始能绳之以法
。

而行为又以着手为其开端
。

另外还划分了犯罪已遂
、

未遂
。

这就说明罗马刑

法
,

不但将故意犯罪分为上述三个阶段
,

而且更注意犯罪之结果
。

对已着手实行之犯罪
,

因

意外障碍而未发生结果
,

’

仍处罚其未遂
。

这里很明显
,

犯罪的未遂与既遂
,

不是作为犯罪阶

段而是作为犯罪的结局加以考察的
。

尔后的资本主义各国刑法典都规定
,

行为人必须对犯罪

未遂承担刑事责任
。

但是
,

一般不认为犯罪预备行为应受惩罚
。

诚然
,

这是资产阶级刑法中

最伪善的理论之一
。

资产阶级刑法学者并未对犯罪阶段 (即一般所谓
: ( )l 犯意

,
( 2) 犯罪

预备
,

( 3) 犯罪实行
,

( 4) 犯罪结果等 ) 进行深入研究
。

因为划分这些阶段
,

只能为分析犯

罪中止
、

犯罪未遂和既遂提供理论根据
,

而对定罪量刑并无直接意义
。

刑法所处罚的是行为

人的行为
,

亦即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
、

为刑法所禁止的
、

应受刑罚处罚的具体行为负责任
,

而不是对犯罪的阶段负责任
。

因而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并未形成完整的故意犯罪阶段的理论
。

犯罪预备
、

犯罪未遂
、

犯罪既遂以及犯罪中止与上述犯罪阶段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

但

却不是同一个概念
。

把犯罪预备
、

犯罪未遂
、

犯罪既遂作为故意犯罪阶段进行研究的
,

首推苏维埃国家的邢

法学者
。

一九五二年在莫斯科出版
、

由契希克瓦节教授主编的
《
苏维埃刑法总则

》 教科书第

人章
,

专章阐述了
“
故意罪发展阶段

”
的理论

。

然而教科书的作者并未给
“
故意罪发展阶段

”

下一个定义
,

只是认为
: “

实现故意犯罪活动的过程
,

可以区分为下列各阶段
:
故意的显露

、



犯罪的预备
、

犯罪的未遂
、

犯罪的既遂
” 。

① 其所以作如上划分
,

是根据苏维埃刑 事 立 法 规

定
,

故意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是从犯罪的预备行为开始的
,

是为了解决故意犯罪从何种行为状

态开始使犯罪者承担刑事责任问题
。

从苏维埃政权最初几个法令到现行
《
苏俄刑法典

》
都确

认某些犯罪的预备行为
,

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

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应予以处罚
,

尽管处罚

预备行为在苏联司法实践 中也不是常见的 (教科书语 )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我国在解放初期全面学习苏联
。

高等法学教育
,

主要讲授苏维埃法学

理论
。

我国法学界不可能不受到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
,

刑法理论也不例外
。

五十年代中期
,

有些学校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

》
中

,

也列有
“ 故意犯罪的阶段

”
一章

,

并给故

意犯罪阶段确定 了一个概念
,

即
, “
犯罪者实行故意犯罪行为所可能停顿的各阶段

” 。

一九八一

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
《
刑法学

》
第十四章仍冠以

“ 故意犯罪的阶段
” 的题目

; 问

时也给它下了一个定义
: “

故意犯罪阶段是指故意犯罪在活动过程中可能停顿的阶段
。

这就是

犯罪的预备
、

未遂和既遂
,

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犯罪中止
。 ”

此外
,

也有一些教材 把 犯 罪 预

备
、

犯罪未遂
、

犯罪中止
,

当作故意犯罪阶段的
, 还有一些教材

,

虽未用
“

故意犯罪阶段
”

作

为章节的标题
,

而是改用
“ 犯罪的预备

,

未遂和中止
”
为题

,

然而在具体阐述时
,

仍然认为
“

犯罪预备
、

未遂和中止
,

是故意犯罪行为发展过程中可能停顿的几个不同阶段
· .

一
” 。

以上种

利
,

提法尽管形式有差异
,

实质却相同
。

笔者认为
,

某些书上用
“
故意犯罪发展阶段

” 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

如是
“ 发展阶段

” ,

其

涵义就很广泛
。

它应包括从产生犯罪动机
、

萌生犯意到犯罪预备
、

犯罪实行直至达到某种犯

罪结果等这样一个犯罪发展的全过程
,

那就不应当是指犯罪预备
、

犯罪未遂
、

犯罪既遂和犯

罪中止
。

同时
,

既言 “ 发展
” ,

就意味着犯罪活动并未停止
,

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中
。

既然是没

有停顿下来的行为
,

就谈不上
“
阶段

” 。

那么是否可以如
《
刑法学

》
中所表述的

,

把 它 称 作
“ 故意犯罪阶段

” 亦即 “ 犯罪活动过程中可能停顿的阶段
” 呢 ? 拙见以为

,

也欠妥当
。

理由

如次
:

1
.

如前所述
,

故意犯罪并不是都能显示出阶段来
。

突发性故意犯罪
,

间接故意犯罪
,

都

不可能显示出犯罪阶段
。

所谓故意犯罪阶段
,

只存在于预谋性的直接故意犯罪之中
。

所以用
“ 故意犯罪阶段

” 的提法
,

显得以偏概全
、

很不确切
,

2
.

刑罚所惩罚的是犯罪行为
,

而不是犯罪阶段
。

把故意犯罪活动过程中已经停顿的各种

行为状态
,

如犯罪预备
、

犯罪未遂
、

犯罪既遂甚至犯罪中止称为犯罪阶段
,

这与客观事实是

不符的
,

因而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概括
。

诚然
,

犯罪预备
,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理解
,

它确是直接故意犯罪的一个独立阶段
。

但是
,

犯罪中止不可能成为犯罪的一个独立阶段已为刑法学界多数同志所公认
。

因为它既可能发生

在犯罪行为的预备状态
,

也可能发生在着手实施犯罪的过程中
。

犯罪者有可能自动中止
,

也

可能不中止
。

犯罪中
、

l上同犯罪预备或犯罪未遂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

犯罪未遂是犯罪行为实施

阶段 由于客观原因亦即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中断的状态
,

它本身也不能成为犯罪行为的独

立阶段
。

犯罪预备并非必然发展到犯罪未遂
。

而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是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两

种不同结局
,

就一个具体案件来说
,

既然因客观原因而未遂
,

它就不可能再发展 到 犯 罪 既

遂
。

它们之间毫无逻辑联系
。

至于犯罪既遂
,

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及其

刑事责任都是以犯罪既遂为标准来制定的
。

把它也放在
“ 可能停顿

” 的阶段之列
,

就更不恰

① 《
苏维埃刑法总则

》 ,

契希克瓦节教授主编
,

法律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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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
。

3
.

何谓
“ 可能停顿

”
?显然这是一种不肯定的提法

。

是指可能停顿
,

也可能不停顿
。

我们

姑且不谈这种提法本身仍然包含着
“
发展

” 的意思
。

事实上犯罪预备
、

犯罪未遂 和 犯 罪 中

止
,

只是表明犯罪行为不同危害程度的各种已经停顿的静止的状态
。

正如前面所说
,

不能把

这些 已经静止的行为状态称之为
“
故意犯罪可能停顿的阶段

” 。

基于以上分析
,

按照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
,

从中国的司法实际出发
,

把预谋性故意犯罪

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已经停顿的各种状态即犯罪预备
、

犯罪未遂
、

犯罪既遂甚至犯罪中止概括

为
“
故意犯罪发展阶段

”
或

“ 故意犯罪阶段
”
都是不适当的

,

因而这种理论是难以成立的
。

既如此
,

那么刑法理论要不要对犯罪预备
、

犯罪未遂
、

犯罪中止等问短进行研究呢 ? 自

然完全必要
。

但不是作为
“
故意犯罪阶段

”
来研究

,

而是为了划清犯罪预备
、

犯罪未遂和犯

罪中止之间的原则界限从而为正确认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和正确掌握量刑标准给 予科 学 的

论证
。

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典总则一般均无处罚犯罪预备行为的规定
。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
,

这

是资本主义国家刑法理论最伪善的表现之一
。

所以说它
“ 伪善

” ,

是指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上在

刑事立法中一般均无处罚犯罪预备行为的规定
;
事实上

,

凡是资产阶级认为对其统治有危险

的 “
犯罪

” ,

不管是
“ 预备

” ,

还是
“
未遂

”
都要严厉处罚

。

他们甚至把思想信仰 也 当 作 ,’ l 已

罪
。 ”
特别是为了适应垄断时期帝国主义的需要

,

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提出了所谓
“
先天犯罪

”

的理论
,

为帝国主义者肆无忌惮地镇压革命者和劳 动 人
’

民 提 供
“
理论

”
根 据 大 开 方便

之门
。

在刑法典总则规定犯罪预备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
,

首见之于一九一九年
《
苏俄刑法指导

原则
》
第十九条规定

。

以后一九二二年
、

一九二六年以及现柠
《
苏俄刑法典

》
也有类似的规

定
。

其他国家
,

如亚洲的朝鲜
、

蒙古
,

东欧的匈牙利
、

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刑法对犯罪的预备

行为也规定要处罚
。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 日公布的我国刑法第十九条规定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也是从犯罪

预备开始
。

为什么我国刑法也处罚犯罪预备行为? 这是因为犯罪预备行为虽然还只是处于着

手实施犯罪前的一种行为状态
,

但是
,

既然它是为实施犯罪作准备的
,

只要完成必 要 的准

备
,

行为人即可着手实施犯罪
,

以实现其罪恶的意图
。

淮备得越充分
,

作案的手段就可能越
狡猾

,

对社会的威胁就越大
。

犯罪预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表现在为犯罪的实 施 制造 条 件

上
,

这也正是我国刑法规定犯罪预备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
。

刑法总则规定 了犯罪预备行为的刑事责任
,

但决不是说凡是犯罪的预备行为必须一律承

担刑事责任
。

还得视犯罪预备行为的性质
、

预备的内容和程度
、

预备犯的主观恶性大小等来

决定
。

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罚预备犯比较常见的有反革命罪的预备行为 , 处罚一般刑事犯罪预

备行为虽有
,

但并不多见
。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处罚犯罪的预备行为
,

是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

根本利益出发的
,

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

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

凡刑法规定对犯罪预备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一些国家
,

都必须把具有不同程度社会危害

性的犯罪预备
、

犯罪未遂
、

犯罪既遂以及犯罪中止严格加以区别
,

规定不同的概念和相应的

惩罚措施
`
从现有 的材料看来

,

各国对犯罪预备所下的定义基本一致
。

即都认为
:
为了犯罪

而寻求
、

准备工具或制造条件的行为是犯罪的预备行为
。

然而对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则不尽

相同
。

例如现行
《
苏俄刑法典

》
第十五条规定

“
对预备犯罪的行为

,

应依照本法典分则规定



这种犯罪的责任条款处刑
。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则规定
“ 犯罪的未遂和预

备行为都依照既遂的同一条款来处罚
。 ”

并且两国邢法还规定
,

法院在处刑时
,

应当考虑犯罪

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
,

实现犯罪意图的程度以及未完成 犯 罪 的 原

因
。

匈牙利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对
“ 预备犯罪之处罚应以特别法规另定之

” , “
预备犯罪之处

罚得无限制减轻
。 ”

社会主义中国的刑法在参考并借鉴外国和我国古代刑事立法之后
,

根据本国实际情况
,

规定
“
对预备犯可以从轻

、

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 ”
这个规定可谓言简意赅

。

既有层次
,

又

有幅度
。

法院 可以根据预备犯的不同情况灵活运用法律
。

既坚持了原则性
,

又 体 现 了 灵活

性
。

犯罪预备
,

是预谋性的故意犯罪全过程中一个组成部分
。

其本身具有社会危害性已如前

述
。

但它毕竟是实施犯罪前的谁备行为
,

离开犯罪既遂尚有较长的距离
,

所以
,

对预备行为

作 如上处理规定是合适的
。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 “
已经着手 实行犯罪

,

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
,

是犯罪未遂
” 。

很明显
, “ 己经着手实行犯罪

”
是犯罪未遂同犯罪预备相区别的主要标志

。

犯

罪未遂的社会危害性不同于预备行为 自不待言了
。

犯罪分子本欲将预谋犯罪进行到底
,

由于

客观原因而未得逞
,

是违背犯罪分子主观意愿的
,

是无可奈何的
。

所以我国刑法规定
, “

对未

遂犯
,

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
而没有

“ 可以免除处罚
” 的规定

。

可见
,

立 法者

是充分考虑到犯罪未遂与预备之间差 别的
。

司法实践中只有严格分清二者的原则界限
,

才能

做到依法办事
,

罚当其罪
。

至于犯罪中止
,

资本主义国家刑 法典有把它与犯罪未遂分开的
,

也有把犯罪中止作为未

遂的一种
,

称为中止未遂的
。

后者显然是不妥当的
。

我国刑法规定
“
在犯罪过程中

,

自动中

止犯罪或者 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
,

是犯罪中止
。 ”

这与犯罪未遂的概念完全不同
,

不能混淆
。

我国刑法规定犯罪中止
,

从政策观点上说
,

它比坦 白
、

自着的规定还要积极
。

它

鼓励犯罪者
“ 悬崖勒马

” “
回头是岸

” ,

使犯罪者不把犯罪行为进行下去
,

从而使国家
、

集体和

人民利益少受或不受损失
。

按照上述概念
,

犯罪中止的特征是
:

( 1) 必须在犯罪过程中中止 ,

( 2) 必须是 自动中止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

从犯罪中止概念本身来说
,

只需

具备如上两个特征即可
。

中止的 自动性是犯罪者主观上断然作出决定
,

把本来可以进行下去

的犯罪行为 自愿停止了
,

而决不是因有障碍而暂时放弃
。

有 的教材加上一个条件
,

叫做
“ 彻

底 中止
” ,

使中止的意思更加清楚
,

这从理论上来说是可取的
,

因而作为犯罪中止的第三个特

征亦未始不可
。

对犯罪中止的处罚
,

我国刑法规定
“
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 ”

这同犯罪预备
、

未遂的规

定有明显的区别
。

对犯罪中止的处罚
,

首先应当考虑免除处罚
,

如果犯罪行为虽然中止
,

但

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

那也应当减轻处罚
。

至于犯罪行为已经实行完毕
,

但未能 自动有效

地防止犯罪结果产生的
,

则不在此列
,

应按某种犯罪既遂处理
。

其自动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

动
,

只能作为一种情节
,

量刑时可以参考
。

总之
,

正因为犯罪预备
、

犯罪未遂
、

犯罪既遂与犯罪中止是各种已经停止的犯罪行为状

态
,

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

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

正确区分它们之间的原则界

限
,

便于准确地定罪量刑
,

区别对待
,

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和权威
,

这也正是我们

研究的 目的所在
。


